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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工程建设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工程建设的布设，设施（设备）、收费广场和收费岛改造、安

全设施相关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12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T 7724  电子称重仪表 

GB∕T 2129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GB/T 27879  公路收费用费额显示器 

GA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GA/T 497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832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GA/T 995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技术规范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T 1012  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速公路连接线 the highway connection road 

高速公路收费站外广场与其他公路之间的连接公路。 

4  布设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收费站入口称重设施建设，应根据入口交通量、车型比例、收费车道数量、广场建设条件、高

速公路连接线宽度等因素在公路占地界内合理布局称重检测、劝返车道。 

4.1.2  每个收费站入口宜设置不少于 2条称重检测车道。无法满足 2条称重检测车道建设条件时，可

建设 1条称重检测车道，并制定应急处治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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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满足条件的收费站，出口应设置称重检测设施（设备）。 

4.1.4  新建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出口称重检测设施（设备）应与收费站广场建设统筹考虑，按照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的原则，在项目建成通车时同步投入使用。 

4.2  布设方式 

4.2.1  入口称重设施（设备）优先设置于收费站入口收费车道内，采用车道内称重方式。 

4.2.2  连接线标准断面宽度大于 30m时，可根据需要在收费站外广场设置称重检测车道。 

4.2.3  当两条检测车道均设置于收费站外广场时，外侧检测车道宽 4.5m、内侧检测车道宽 3.5m。检测

区隔离岛岛尾至入口收费岛岛头距离应不小于 30m，广场横向宽度满足超载车辆调头需求。（布设方式

参见附录 A） 

4.2.4  当采用外广场+入口车道布设方式时，外广场检测车道宽不宜小于 4.5m，入口收费车道检测设

施设置于紧邻超宽车道的收费车道内。检测区隔离岛岛尾至入口收费岛岛头距离不应小于 30m，广场横

向宽度满足超载车辆调头需求。（布设方式参见附录 A） 

4.2.5  当称重检测车道设置于收费站外广场时，隔离岛和广场中央分隔带之间的最小宽度不小于

4.5m。布设方式参见附录 A。 

5  设施（设备） 

5.1  一般规定 

5.1.1  根据收费站场地条件和货车通行量等因素，合理布设入口称重检测设施（设备），实现车辆号牌

自动识别、重量自动检测及图像自动抓拍。 

5.1.2  称重检测设施（设备）主要构成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5.1.3  称重检测设施（设备）称重区域应覆盖车道宽度方向，保证检测车道内无称重死角。 

5.1.4  入口检测数据包括入口称重检测数据和入口称重图像数据。入口称重检测数据至少应包括检测

时间、收费站名、车道编号、车辆号牌、车牌照片、车型、车货总质量、最大允许总质量、超重量、超

重率、车辆轴数、是否为大件运输车辆、是否准予通行等；入口称重图像数据至少包括车辆正面图像、

长度不少于 5秒的车辆通过称台视频记录等。 

5.1.5  入口称重检测数据通过收费专网或 VPN虚拟局域网上传至各级联网结算管理中心。 

5.1.6  收费站称重检测设备应选择符合 GB∕T 21296 相关要求的设备，货运车辆占比较大、靠近矿山

或物流园区的收费站，可选择轴组式称重设备或动态整车式称重设备。 

5.1.7  入口称重检测设施（设备）的网络安全、供电和防雷措施、软件功能、数据接口均应满足《高

速公路称重检测业务规范和技术要求》的相关规定。 

5.2  硬件 

5.2.1  一般规定 

硬件由称重检测设备、轮轴识别设备、车牌识别及抓拍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电子显示屏和安全引

导、车型自动检测设备（可选）等设施组成。称重检测设备的主要技术要求参见附录 B。 

5.2.2  功能要求 

5.2.2.1  称重检测设备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称重检测设备功能满足 GB∕T 21296 的相关规定。 

——车辆不完全进入并退出时系统能够正确判断并撤消该车数据。 

——车辆在称重平台上不完全倒车（未收尾）并进入时，系统能够正确判断处理该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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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视频监控设备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视频监控设备功能满足《高速公路称重检测业务规范和技术要求》的“12.4.1”相关规定。 

——能够对货运车辆检测和劝返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纳入收费视频监控系统统一进行管理和存储，存储时间不小于 30天。 

——能够对交通事故和紧急事件的相关视频进行备份存储。 

——视频存储要求采用 H.264/H.265编码、不低于 D1格式、25帧/s、定码流（1.5～2M带宽）。 

5.3  软件 

入口称重检测软件应具备车辆重量和车牌信息采集、轴型识别、图片视频采集、信息告知等功能；

应具备检测数据自动采集、存储、显示、查询、导出、和运行日志记录等功能。 

5.4  系统性能 

系统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称重数据实时传输至站级收费系统的完整率、准确率达到 100％。 

——车牌识别准确率（含车牌颜色）不低于 95%。 

——货车轴型自动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9%。 

——称重检测数据与图像数据匹配正确率不低于 95%，与车辆正面图像数据匹配时间小于 300ms。 

——称重检测设施（设备）应支持 7×24h不间断运行，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不低于 20000h，

平均修复间隔时间（MTBR）不大于 30min。 

5.5  入口电子显示屏提示信息 

入口称重检测车道设置电子显示屏，显示检测结果信息和引导信息，告知当事人是否存在超重行为。 

示例见图 1： 

 

图 1 入口电子显示屏提示信息示 

6  收费广场和收费岛改造要求 

6.1  收费广场改造要求 

6.1.1  收费广场检测区路面应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厚度不宜小于 28cm，纵向长度不宜小于 32m。 

6.1.2  采用收费广场称重方案时，可根据称重检测设施（设备）及超载车辆调头车道布置要求对收费

广场进行拼宽改造。改造要求如下： 

a）  拼宽后应保证广场渐变段平滑、缓和过渡、不得出现突变，渐变率宜缓于 1/5。拼宽部分路

面横纵坡应和广场同一断面横纵坡保持一致； 

b)  拼宽路基应与既有路基之间保证良好衔接，采取必要工程措施减小新老路基之间的差异沉降；

综合考虑相邻路段路基排水； 

c)  拼宽部分宜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厚度不宜小于 28cm。 

6.1.3  收费广场检测车道两侧应设置隔离岛。隔离岛技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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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隔离岛分 1.2m宽和 0.8m宽两种，分隔收费站外广场两条称重检测车道宜采用 1.2m宽隔离岛，

分隔收费站外广场货车检测车道和客车通行车道宜采用 0.8m宽隔离岛； 

b）  隔离岛长 30m，岛面距路面高度为 25cm，隔离岛岛面宜统一铺设防滑地砖或石材； 

c）  隔离岛应按照机电设施（设备）安装要求预埋（留）称重设施管线和设备基础。 

6.2  收费岛改造要求 

6.2.1  当采用收费车道内称重方案时，收费岛岛头距收费广场中心线距离不宜小于 22m，且应满足称

重设备布设要求。 

6.2.2  收费岛岛头距离收费广场中心线距离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对相应收费岛进行延长。延长改造部

分的收费岛岛头、岛身几何形状应和原有收费岛保持一致。 

6.2.3  改造后的收费岛应按照机电设施（设备）安装要求预埋（留）称重及收费设施管线和设备基础。 

7  安全设施 

7.1  一般规定 

7.1.1  标志标线的设置应分别满足 GB 5768.2、GB 5768.3的相关规定。 

7.1.2  应充分利用既有标志、标线，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兼顾经济性。 

7.1.3  新增标志不得侵入公路建筑限界，且新增标志和既有标志之间避免相互遮挡、保证其视认性。 

7.2  标志 

7.2.1  标志宜按照远端预告、上游警告、近端提醒的原则进行设置。布设示例参见附录 C。 

7.2.2  独立设置的标志应当根据风速进行结构设计。 

7.3  标线 

7.3.1  广场检测车道标线 

7.3.1.1  检测车道边缘线应采用热熔反光型标线，宽 20cm、颜色为白色，并向迎车方向延伸。 

7.3.1.2  检测区前方应设置横向减速标线，横向减速标线采用白色热熔凸起型标线，线宽 20cm、间距

50cm，数量不宜少于 3道。 

7.3.2  入口收费车道标线 

收费岛改造时应相应恢复岛头标线。 

7.3.3  隔离岛立面标记 

隔离岛侧面、岛缘石上应涂斜向 45°黑黄相间的反光漆，黑黄色条宽度均为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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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收费广场入口称重检测设施布置示意图 

收费广场入口称重检测设施布设示意图见图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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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称重检测工程主要设备技术要求 

（资料性附录） 

B.1  称重检测设施 

B.1.1 称重检测设备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整车总重量动态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5级。 

——允许速度范围：(0～20)km/h。 

——传感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8。 

——检定周期：不低于 12个月。 

B.1.2  轮轴识别器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检测宽度：应能够满足普通车道和超宽车道的轮轴识别要求。 

——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8％。 

——具有自诊断功能，发生故障时能够通过信息接口向外部发出故障信息。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8。 

B.1.3  数据采集控制器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应提供完整称重信息，包括车速、轴型、轴数、轴重、每轴的胎数、轴组载荷、总重、时间、

序号等。 

——应保证称重检测数据与通过车辆一一对应。 

——应具有开机自检、空闲时定时自检、零点校正功能。 

——通信接口：RS 485/RS 232。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满足 GB/T 7724的相关要求。 

B.1.4  红外光栅分离器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能检测出普通车辆和拖车挂钩车辆，对车流中车辆自动分离，判断正确率达到 99%以上。 

——分离器窗口应采用自动电加热玻璃，具有自动除霜功能，应根据雨、雪、雾、霜造成的受光程

度的衰减，自行判定加热。 

——检测高度（距地面高度）：400mm～1600mm；最小检测物体尺寸≤40mm；有效工作距离≥8000mm；

两车可分离最小间距：≤100mm。 

——系统响应时间：≤10ms。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车辆分离器外罩宜为铝合金或不锈钢防锈材料，设有防撞反光标志。 

B.1.5  车辆检测器（含检测线圈）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灵敏度宜为四级可调，有车信号继电器输出。 

——检测精度：≥99.9％。 

——车辆到线圈发脉冲、离开线圈发脉冲、车辆存在可调。 

——车辆检测器具有加电自动复位和人工复位两种功能。 

——计数误差小于 1×10
-4
。 

——线圈电缆由截面积不小于 1.5mm
2
的多股铜导线构成。 

——埋设后的环形线圈绝缘电阻：＞500Ω（DC500V 时），线圈电感量范围：15～2000μH。 

B.2  称重检测车道摄像机 

称重检测车道摄像机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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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像素数不低于 200万。 

——接口：以太网和 RS 232/RS 485接口。 

——支持 H.264、H.265，主流和辅流单独配置。 

——支持“1080P@25+1080P@5+D1@25”格式三码流套餐。 

B.3  广场球形摄像机 

称重广场球形摄像机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传感器像素数不低于 200万。 

——支持自动光圈、自动聚焦、自动白平衡、背光补偿。 

——光学变焦：不小于 20倍。 

——内置高速云台：可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扫描范围：≥90°，云台速度：0～80°/s。 

——帧率：1～25fps。 

——彩色黑白模式自动转换，日夜两用型快速球形摄像机。 

B.4  称重车道控制器 

称重车道控制器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CPU不低于双核，主频不低于 3.0GHz。 

——内存：≥16GB。 

——硬盘：系统盘采用 SSD固态硬盘不低于 256GB，数据盘采用机械硬盘不低于 1TB。 

——10/100/1000MBps 自适应网络接口：≥2个。  

——串口（支持 RS232）数量：≥4个。  

——支持上电自动开机和远程硬重启。 

——具备实时监测、故障诊断及报警提示，支持实时监测电源参数、支持与机柜门禁联动，实现入

侵监控报警。 

——含有电源、网络等接口防雷功能。 

B.5  车牌识别及抓拍设备 

车牌识别及抓拍设备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抓拍的车辆照片应清晰辨别机动车车型、车身颜色、号牌等基本特征。 

——能自动识别符合 GA 36 标准的民用车牌照和“2012 式”军车牌照、“2012 式”武警车牌照、

支持新能源车牌、港澳双车牌等各种格式汽车号牌。 

——图片采用 JPEG编码，以 JFIF文件格式存储，压缩因子低于 70。 

——可叠加字符，主辅码流均具备自定义剪切区域功能。 

——多码流视频输出：支持 H.264、H.265、MJPEG多种编码方式。 

——应符合 GA/T 497、GA/T 995 和 GA/T 832的相关要求。 

——抓拍图片分辨率不小于 300万像素。 

——日间车辆号牌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5%，夜间车辆号牌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0%。 

——日间车辆号牌颜色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0%，夜间车辆号牌颜色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80%。 

——车辆号牌种类识别准确率应不小于 95%。 

——未悬挂号牌的识别率应不小于 80%。 

——识别车辆行驶速度：对车速在(0～120)km/h 范围的车辆进行识别。 

——设备控制接口至少包括连接设备、断开设备连接、识别及抓拍结果获取手动识别、获取设备状

态、获取错误码、同步时间、获取设备版本信息等。 

——通信接口：以太网和 RS 485/RS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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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B.6  广场电子显示屏 

广场电子显示屏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可视距离：静态视距≥30m。 

——显示屏上的字符或图案的结构尺寸符合 GB 5768 的相关要求，每个汉字尺寸不小于 32cm×

32cm；内置 16×16点阵 GB 2312 一级汉字字库。 

——点间距：≤10mm。 

——红绿双基色。 

——LED视认角：≥30°。 

——显示亮度：≥5000cd/m
2
，4级可调。 

——失控率：≤1‰。 

——通信接口：RS485/RS232 和以太网。 

——集成高音喇叭和黄色闪光警报器，可播放提示音，功率≥35W，内置功率放大器。 

——屏体防护等级：IP65。 

——显示屏显示内容应包括车牌、轴数、总质量、超重量、是否超重等信息，多条检测车道共用的

显示屏应具备分屏显示功能。 

B.7  车道电子显示屏 

车道电子显示屏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应符合 GB/T 27879的相关要求。 

——显示亮度：≥1500cd/m
2
。 

——可显示不少于 4行 8列汉字，内置 24×24 点阵 GB 2312级汉字字库。 

——集成高音喇叭和黄色闪光警报器，可播放提示音。 

——通信接口：标准 RS 232或 RS 485。 

——电源：AC220V±20％，50Hz±4％。 

——可视距离：＞20m。 

——防护等级：IP65。 

B.8  车型自动检测设备 

车型自动检测设备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满足 JT/T 1012的相关要求。 

——速度检测范围：(0～40)km/h。 

——平均无故障时间：≥50000h。 

——防护等级 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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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标志设置示例 

（资料性附录） 

C.1  标志设置 

称重检测标志设置示例见图 C.1～C.5，供设计人员在设计时参考使用，结合各地建设条件可进行

优化调整。 

C.2  标志布设要求 

C.2.1  入口称重检测告示标志 

C.2.1.1  可根据需要设置入口称重检测告示标志。 

C.2.1.2  入口称重检测告示标志宜和高速公路入口预告标志组合设置，采用附着式结构。条件受限时，

至少应保证被交路与高速公路连接线平面交叉口或减速车道的渐变段前方 500m处标志的有效提示。 

C.2.2  检测车道指路标志 

C.2.2.1  “货车靠右 超限超载检测”、“货车驶入检测车道检测 未经检测禁止驶入高速”信息组合标

志，宜设置于收费站外广场渐变段起点处，距被交道平交口的距离不宜小于 20m，采用单悬臂结构。 

C.2.2.2  “货车称重检测车道”指路标志应设置于隔离岛岛头或路侧，采用单柱式结构。 

C.2.2.3  “人工/ETC 称重”指路标志应设置于具备称重检测功能的入口混合车道岛头，采用单柱式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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